
河源市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方案

序号
行政
区划

合计
（户）

拆除重建
修缮加固
（户）

原中央苏区县
提高补助 省下达补

助资金
（万元）

已提前下
达金额
（万元）

本次拟分
配金额
（万元）小计

（户）

补助标准
（万元/户）

补助金额
（万元）

小计
（户）

补助标准
（万元/户）

补助金
额

 （万元）

小计
（户）

补助标准
（万元/户）

补助金额
 （万元）

全市合计 194 189 2.9 548.1 5 1.5 7.5 100 0.35 35 590.6 306.4 284.2

1 东源县 40 38 2.9 110.2 2 1.5 3 / / 0 113.2 62.4 50.8

2 和平县 18 18 2.9 52.2 0 1.5 0 18 0.35 6.3 58.5 28.8 29.7

3 龙川县 24 22 2.9 63.8 2 1.5 3 24 0.35 8.4 75.2 36.8 38.4

4 紫金县 50 50 2.9 145 0 1.5 0 / / 0 145 80 65

5 连平县 58 58 2.9 168.2 0 1.5 0 58 0.35 20.3 188.5 92.8 95.7

6 江东新区 4 3 2.9 8.7 1 1.5 1.5 / / 0 10.2 5.6 4.6

   备注：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建〔2022〕85号），省提前下达我市2022年中央财政

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94户、补助资金预算306.4万元，我市已按程序要求分配下达，详见《河源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

知》（河财建〔2023〕2号 ）。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建〔2023〕51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任务清单的通知》、补助资金预算284.2万元，现按要求进行分配。


